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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商标标识的“正当使用”

主持人:

近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 “逍遥镇” “潼关肉夹馍” 商标

引发的纠纷作出了回应。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 ， 从法律上 ，

“逍遥镇” 作为普通商标 ， 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

“会费”。 “潼关肉夹馍” 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 其

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同时， 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

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事实上， 无论逍遥镇胡辣汤还是潼关肉夹馍， 都包含了地

名和某种食品的通用名称， 《商标法》 早已明确， 此类商标元

素是不能禁止他人 “正当使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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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 报道 ，

2019 年 ， 熊仔动漫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熊仔公司） 起诉广东

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位于泉州的
五家分店 （以下简称星巴克泉州

分店 ）， 称其未经许可 ， 生产 、

销售、 许诺销售带有 “熊仔” 字

样的蛋糕产品， 涉嫌侵害熊仔公

司 “熊仔 xiongzai” 及 “熊
仔” 商标专用权。

星巴克泉州分店则辩称 ，

“熊仔” 一词系正当合理的描述

性使用， 旨在方便消费者称呼某
款小熊形状的蛋糕商品， 以 “熊

仔” 本身的固有含义描述商品的

形状特征， 完全不涉及对于熊仔
公司注册商标的使用， 更不可能

侵犯熊仔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

同时， “熊仔” 一词本身的

固有显著性偏低， 其作为注册商
标相应的排他性也更弱， 保护程

度应该适度合理， 不应排除或限
制他人在固有含义的范畴内使用

“熊仔”， 否则将造成对 “熊仔”

一词的不当垄断， 损害其他经营
主体的合理权益。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认为， 根据商标法第四十
八条和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

定， 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将
商标用于商业活动中， 并且能发

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

因此 ， 用于表示商品的形
状、 质量、 主要原料、 功能、 用

途、 重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描
述性使用行为， 不属于商标法意

义上的使用。

由于涉案商品系一只卡通小
熊形状的小蛋糕， 原料中包含榛

子， 故被告将其命名为 “熊仔焦
糖榛子蛋糕”， 因此星巴克泉州

分店使用 “熊仔” 字样是为了表

示商品的形状， 属于对该款商品
的描述性使用。 该种使用行为也

符合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动物名称
来表示食品及其他相关商品的习

惯 。 只要该种标注没有超出正

当、 合理使用的范畴， 不会导致
相关公众混淆商品来源， 就可认

定构成正当使用。 遂判决， 驳回
熊仔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熊仔公司不服， 提

起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 星巴克泉州分店的店招、

商品项目与价目表、 店内装饰、

宣传海报、 涉案商品外包装、 涉
案商品购物小票上均使用自有商

标； 涉案蛋糕品名 “熊仔焦糖榛

子蛋糕” 六个字字形、 字体均一
致； 涉案蛋糕形状系一只脖系围

巾的熊， 该形象与熊仔公司主张
的动漫形象并不相同亦不相似。

星巴克泉州分店并未在涉案
蛋糕品名中突出使用 “熊仔” 二

字， 仅涉案蛋糕品名中出现 “熊
仔” 二字， 涉案商品系一只卡通

小熊形状的小蛋糕， 原料中包含

榛子， 故星巴克泉州分店将其命
名为 “熊仔焦糖榛子蛋糕”， 系

表示商品形状、 主要原料等特点
的描述性使用行为， 该使用行为

亦符合以动物名称来描述食品形

状的日常习惯， 不属于商标法意
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 系善意合

理的正当使用行为， 不会导致相
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

认。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遂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熊仔公司诉星巴克“熊仔”蛋糕侵权终审败诉

■链接

“正当使用”与“商标性使用”

李晓茂： 商标法意义上的商

标使用与正当使用描述性用语，

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判定呢？

所谓商标性的使用， 就是表

明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使用。

根据 《商标法》 的规定， 下

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一) 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

称、 图形、 型号的；

(二) 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

量、 主要原料、 功能、 用途、 重

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的；

(三) 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

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

著特征， 并便于识别的， 可以作为

商标注册。

可见， 法律层面首先禁止了仅

有通用名称等情形的商标。

所谓正当使用， 往往是使用了

相关名词的 “第一含义”， 而非商

标意义上的含义。

用于表示商品产地、 形状、 质

量、 主要原料等描述性使用行为，

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

只要该使用行为没有超出正当、 合

理使用的范畴， 就不会导致相关公

众混淆商品来源， 可认定构成正当

使用相关描述性用语， 不侵犯注册

商标权。

也就是说， 商品的通用名称、

图形、 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

质量、 主要原料、 功能、 用途、 重

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 或者含有的

地名， 这些如果注册为商标， 其排

他性是比较弱的， 在很多情况下都

可以正当使用。

所谓商标性的使用， 就是表明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使用。 所谓正当使用， 往往是使用了相关名词的

“第一含义”， 而非商标意义上的含义。

即使将“肉夹馍”注册到商标中，也无法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肉夹馍”这一食物名称。 资料照片

潘轶： 商标是消费者识别商品

来源的标志， 商标制度的目的是防

止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发生混淆，

这也是商标法的最基本目标。

相关公众是否对产品发生混淆

可能性， 应当成为商标侵权的基本

评判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 混淆可能性一

般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将原被

告的商品或者服务完全误认； 二是

认为原被告的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相

同， 为同一经营者； 三是误认为原

被告之间具有某种许可使用、 参股

控股、 关联企业等特定的联系。

因此， 在判定是否存在混淆可

能性时则需要从以下因素进行考

量： 首先是相关公众的范围。 如商

标权人与被控行为人销售商品或提供

服务的对象 （相关公众） 不存在交叉

关系， 则不存在发生混淆或误认的可

能。

其次是商标权人与被控行为人之

间的地理空间距离。 一般来说， 商标

权人与被控行为人地理空间距离越

远， 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发生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小。

再次是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 相

关公众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注意程度

与商品的价值及消费方式有关。 一般

来说， 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越大， 相关

公众的注意程度就会越高， 反之， 则

公众的注意程度自然降低。

最后是商标注册人注册商标的知

名程度。

商标的意义在于“避免混淆”

商标是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 商标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相关公

众对商品来源发生混淆。

和晓科： 无论是作为集体商标

的 “潼关肉夹馍”， 还是被注册为

普通商标的 “逍遥镇”， 本身都涉

及地名。

根据相关法律， 这些地名仍旧

是可以正当使用的， 但是不能进行

商标性使用。

《商标法》 第五十九条规定：

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

称、 图形、 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

品的质量 、 主要原料 、 功能 、 用

途、 重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 或者

含有的地名，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

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那么， 什么是正当使用呢？

当 “逍遥镇” 作为一个地名来

使用的时候， 就是正当的使用， 理

论和实务界也有时将其称为 “第一

含义” 的使用。

例如， 逍遥镇的第一含义就是地

名， 某公司在逍遥镇， 于是在包装上

写了 “逍遥镇” 某某公司， 这是不需

要经过商标权人授权的。

但是， 如果把 “逍遥镇” 突出显

示在商标注册的商品或者商品的外包

装上， 起到了表明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作用， 那就属于商标性使用而非正

当使用， 就可能构成侵权了。

此外， 肉夹馍、 胡辣汤本身都是

指一种特定的食物， 它们和馒头、 小

笼、 汉堡、 咖啡等一样， 其第一含义

就是一种食物的通用名称。

即便将这些文字注册成了商标，

也是不能排除他人正当使用的。

但是， 如果某公司创造了一种全

新的食物， 给予其全新的命名， 并且

注册了商标， 那么就不属于 “本商品

的通用名称” 了。

地名可以“正当使用”

根据《商标法》，商标中包含的通用名称、地名等，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